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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鸡市凤翔区全域一体化供水工程占地及
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意见

为切实推进凤翔区全域一体化供水工程占地及地面附着物补偿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，参照宝鸡市凤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宝鸡机场扩建项目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〉的通知》（宝凤政办发〔2023〕22号）、凤翔区凤香型酒城重点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优质凤香型白酒扩能提质项目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〉的通知》（宝凤酒办发〔2022〕2号）等相关补偿标准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提出凤翔区全域一体化供水工程占地及地面附着物补偿标准意见。
一、各类建（构）筑物和青苗、林木、果园、苗圃及零星树木按附表补偿标准执行。
二、涉及企事业单位或特殊建筑物、附着物的拆迁，由凤翔区全域一体化供水工程项目建设办公室牵头，相关镇人民政府及被拆迁对象产权人参与，依据第三方评估报告，协商确定补偿标准。
三、对违章建筑和到期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，对项目占地及地面附着物补偿公告发布后抢建的房屋、设施及抢栽的树木等，不予补偿。


凤翔区全域一体化供水工程征占地拆迁
补偿标准
	类别
	单位
	征地补偿标准
	备注

	青苗补偿
	元/亩
	1200
	

	临 时 用 地
	平原地
	元/亩•年
	1000
	

	
	坡耕地
	元/亩•年
	800
	

	
	非耕地
	元/亩•年
	600
	

	
	林地
	元/亩•年
	600
	

	
	复垦费
	元/亩•年
	80
	

	说明
	1.建设用地包括：宅基地、场地、工矿贮藏用地。
2.青苗指小麦和玉米。
3.以上永久性征地补偿均包含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等相关费用。







凤翔区全域一体化供水工程地面附着物
补偿具体标准
一、林木、成片果园、苗圃及青苗类
	类别
	规格
	单位
	标准（元）
	备注

	果园
牧草
林木类
	成片果园
	亩
	32000
	

	
	牧草
	亩
	6000
	

	
	乔木林
	亩
	5000
	

	
	疏林、灌木林
	亩
	3500
	

	
	未成林
	亩
	2800
	

	青苗
蔬菜
药材类
	青苗
	亩
	1200
	

	
	蔬菜
	亩
	3500
	

	
	药材
	亩
	5000
	

	
	苗圃（1年期）
	亩
	15000
	

	
	苗圃（2年期）
	亩
	30000
	

	
	苗圃（3年及以上）
	亩
	50000
	

	
	花卉
	亩
	6000
	



二、零星树木类

	名称
	规格
	单位
	单价（元）
	备注

	零星
果树、
零星
经济林
	苹果
梨杏
桃等
	幼苗（3年以下）
	株
	40
	

	
	
	初果（4～6年）
	株
	200
	

	
	
	盛果（7年以上）
	株
	360
	

	
	葡萄
	幼苗
	株
	20
	

	
	
	初果
	株
	50
	

	
	
	盛果
	株
	100
	

	
	花椒
	幼苗
	株
	5
	

	
	
	初果
	株
	20
	

	
	
	盛果
	株
	30
	

	
	香椿
	直径1～10cm
	株
	50-100
	

	松树
	1米及以下
	株
	80
	

	
	1～2米
	株
	95
	

	
	2～3米
	株
	120
	

	材树
（杨树、桐树等）
	幼苗
	株
	5
	

	
	直径3～5cm
	株
	10
	

	
	直径5～10cm
	株
	20
	

	
	直径11～20cm
	株
	30
	

	
	直径21～30cm
	株
	40
	

	
	直径30cm以上
	株
	80
	

	景观树
	银杏、红枫
刺秋、侧柏
国槐、皂英
紫藤、黄梨麦梨、塔柏
白皮松
	幼苗
	株
	15
	

	
	
	直径3～5cm
	株
	35
	

	
	
	直径5～10cm
	株
	50
	

	
	
	直径11～20cm
	株
	80
	

	
	
	直径21～30cm
	株
	100
	

	
	
	直径30cm以上
	株
	120
	

	樱花
	直径5cm以下
	株
	8
	

	
	直径5cm～8cm
	株
	15-30
	

	
	直径8cm以上
	株
	35
	

	红叶李
	直径3cm以下
	株
	5
	

	
	直径3cm～5cm
	株
	8-15
	

	
	直径6cm～8cm
	株
	20-30
	

	
	直径8cm以上
	株
	35
	

	五角枫
	直径5cm以下
	株
	30
	

	
	直径5cm～8cm
	株
	50-80
	

	
	直径8cm以上
	株
	100
	

	核桃树
	幼苗
	株
	12
	

	
	直径3～5cm
	株
	20
	

	
	直径5～10cm
	株
	60
	

	
	直径11～20cm
	株
	180
	

	
	直径21～30cm
	株
	420
	

	
	直径30cm以上
	株
	750
	

	龙抓槐
	直径5cm
	株
	120
	

	
	直径8cm
	株
	300
	

	百日红
	直径3cm
	株
	15
	

	
	直径5cm
	株
	50
	

	柳树
	直径5cm
	株
	8
	

	
	直径10cm
	株
	30
	

	绿化带
	草皮
	m²
	30
	

	
	灌木
	m²
	40
	




三、建（构）筑物类
	名称
	规格
	单位
	标准（元）
	备注

	厕所
	砖混有顶
	m²
	500
	

	
	砖混无顶、砖木有顶
	m²
	260-300
	

	
	简易
	座
	200-260
	

	给排水管
	给水主管道
	m
	修复
	

	
	给水支管道
	处
	修复
	

	
	排水管（PPR）
	处
	修复
	

	
	排水管（水泥管，300以下）
	处
	修复
	

	
	排水管（水泥管，300以上）
	处
	修复
	

	
	灌溉水管
	处
	修复
	

	路 （地 ） 面
	20cm以上砼路（地）面
	处
	修复
	

	
	10～20cm砼路（地）面
	处
	修复
	

	
	10cm以下砼路（地）面
	处
	修复
	

	
	砂石路（地）面
	处
	修复
	

	杆线
	砼杆12cm以上杆线
	根
	900
	

	
	砼杆12cm以下杆线
	根
	600
	

	
	本质杆线
	根
	500
	

	
	地埋线（含电力）
	m
	60
	

	砌石类
	砼挡土墙
	m³
	恢复
	

	
	浆砌石
	m³
	恢复
	

	
	砖砌护坡
	m³
	恢复
	

	
	干砌石
	m³
	恢复
	

	蔬菜大棚
	有无蔬菜，高5.5m～8m
	座
	35000-50000
	宽12～15米；
长150 米

	蔬菜中棚
	有蔬菜，高2.5～3m
	座
	10000
	宽8米，长80米

	闸阀井
	钢筋砼结构
	座
	800
	

	砼镇墩
	座
	650
	对镇墩顶距地表高度不足1.0m的镇墩进行补偿

	水泥预制渠
	处
	修复
	

	坟墓
	旧坟，3年以上
	座
	3500
	

	
	3年以内（含3年）
	座
	5000
	

	钢构厂房
	一等、高10m跨30m载30吨
	m²
	900
	

	
	二等、高8m跨30m载30吨
	m²
	800
	

	
	三等、高5m以上顶厚5cm
	m²
	600
	

	
	四等、高5m以上顶厚1cm
	m²
	400
	

	广告牌
	简易广告牌
	m²
	100-150
	

	结构类砼
框架厂房
	一等、高4层以上，层高4m
	m²
	1000
	

	
	二等、高2层以上，层高3.5m
	m²
	900
	

	
	三等、层高3.5m砼栓梁
	m²
	800
	

	板房
	m²
	400
	

	水渠
	各类渠道
	处
	修复
	

	
	出水柱
	处
	修复
	

	果园设施
	果园围栏
	m
	10
	

	
	果园杀虫灯
	个
	100
	

	
	果园滴水管
	m
	3
	

	
	防鸟网
	亩
	1500
	

	地磅
	个
	10000
	迁移费

	水泥护栏
	m
	每延米45
	混凝土预制防护围栏，立柱规格150*150*2500

	铁丝网护栏
	m²
	每平方米80
	喷塑网片50立柱



备注：
1.同一地块内，栽植多种幼苗、幼树的，取其经济价值最高的一种按亩赔付。
2.成片果园内，盛果、初果树按正常赔付，套种多种苗木的，不分品种，取其经济价值最高的一种按亩赔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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